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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基金管理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1、嘉实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的募集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9]1828 号文注册。 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的注册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的
风险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推荐或者保证。

2、本基金类别为股票型、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方式为交易型开放式。
3、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基金

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结算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

4、本基金募集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
者、 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
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5、本基金自 2020 年 3 月 25 日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公开发售。 投资者可选择网
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3 种方式。 其中，网上现金认购的发售
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15 日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的发
售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25 日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 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网上现金认
购时间作出调整，本公司将作出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在发售期内，本基金向个人
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同时发售。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认购的情况及市场情况适当调
整发售时间，但最长不超过法定募集期限，并及时公告。

6、本基金的网上现金认购通过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
单位办理。 本基金网下现金和网下股票认购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其指定的发售代理
机构办理。

7、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时需具有上海证券账户，上海证券账户是指上海证券交
易所 A 股账户或基金账户。 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只能进行基金的现金认
购和二级市场交易， 如投资者需要使用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指数成份股中的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参与网下股票认购或基金的申购、赎回，则应开立上海证券
交易所 A 股账户； 如投资者需要使用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指数成份股中的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参与网下股票认购，则还应开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

8、本基金认购费用或认购佣金比率不超过认购份额的 0.8%。
9、投资者办理网上现金认购的，以基金份额申请。 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需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最高不得超过 99,999,000� 份。 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以基金份
额申请。 投资者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 ,每笔认购份额须在 5
万份以上（含 5 万份）。 办理网下股票认购的，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 用以认购的股
票必须是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指数成份股和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 单只股票最
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部分须为 100 股的整数倍。投资者可以
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认购份额或累计申报股数不设上限。

10、本基金不设募集规模上限。
11、网上现金认购可多次申报，不可撤单，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网下股票认购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股票即被冻结。 网下现金认购、网下股票认购申
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12、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 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助
他人违规进行认购。

13、投资者应保证用于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投资者应有权自行支配，不存在
任何法律上、合约上或其他障碍。

14、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
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 认购的确认以登记结算机构的确认结果以及基金合同生效
为准。 对于认购申请及认购份额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
利。

15、本公告仅对“嘉实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详细阅读
《嘉实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本基
金的招募说明书、本公告将同时发布在本公司网站（www.jsfund.cn）和中国证监会
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
金申请表格和了解基金发售相关事宜。

16、各发售代理机构办理认购业务的营业网点、办理日期和时间等事项的详细
情况请向各发售代理机构咨询。

17、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况对基金份额的发售安排做适当调整。 本公司拥
有对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最终解释权。

18、 对未开设销售网点的地区的投资者,� 请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010）
85712266，或者全国统一客户热线 400－600－8800（免长途话费）咨询购买事宜。

19、基金募集期结束后，基金管理人确定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名单，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经有关部门认可后，由基金管理人公告。 本基金上市后，未登记在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投资者只能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买卖， 如投资者需进行本
基金的申购赎回交易，须转托管到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20、风险提示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认购（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

人在投资本基金前，需充分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
风险，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
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基金
管理风险。 同时由于本基金是交易型开放式基金，特定风险还包括：基金份额二级
市场交易价格折溢价的风险、参考 IOPV 决策和 IOPV 计算错误的风险、退补现金
替代方式的风险、基金份额赎回对价的变现风险等等。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风险
与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主要
采用完全复制法跟踪标的指数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指数的表现， 具有与标的指
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以 1� 元初始面
值进行募集，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存在单位份额净值跌破 1� 元初始面值
的风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 诚实信
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向投资者
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做出
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一、本次基金募集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
基金全称：嘉实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嘉实医药健康 100� ETF
基金场内简称：医药 100；扩位场内简称：医药健康 ETF；认购代码：515963
（二）基金类型和运作方式
基金类型：股票型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方式：交易型开放式
（三）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期
（四）基金的认购份额面值、认购价格
每份基金份额初始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按初始面值发售
（五）基金投资目标
本基金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资，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

差的最小化，力争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0.2%，年化跟踪误差不超过 2%。
（六）标的指数及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标的指数为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指数，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证

医药健康 100 策略指数收益率。
（七）募集规模上限
本基金不设募集规模上限
（八）发售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和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
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九）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1、发售协调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本基金的网上现金发售机构为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

单位（具体名单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本基金管理人将不就此事项进行
公告。

3、网下现金发售和网下股票发售直销机构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网下现金发售和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以下排序不分先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发售本基

金。 如本次募集期间，新增代销机构或营业网点，将另行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十）募集时间安排与基金合同生效
1、本基金的募集期为自基金份额开始发售之日起到基金份额发售结束之日止

的时间段，最长不超过 3 个月。
2、本基金自 2020 年 3 月 25 日起进行发售。 投资者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

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3 种方式。其中，网上现金认购的发售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15 日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 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的发售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25 日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在发售期内，本基金向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同时
发售。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认购的情况及市场情况适当调整发售时间，并及时公告。

3、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3 个月内， 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 2 亿
份，基金募集金额（含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市值）不少于 2� 亿元人民币且基
金认购人数不少于 200� 人的条件下， 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
决定停止基金发售，并在 10� 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自基金
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
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效。 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
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

4、基金募集期满，本基金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基金合同生效条件的，基金管理
人应按照规定在办理基金验资和备案手续后公告本基金合同生效。 基金募集期间
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5、3 个月的法定募集期满后，本基金仍未达到基金备案条件，则本基金合同不
能生效，本基金管理人将承担全部募集费用，将投资者已缴纳的现金认购款项并加
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股票及其孳息在募集期结束后 30 日内退还给认购人，
登记结算机构及发售代理机构将协助基金管理人完成相关资金和证券的退还工
作。

二、认购方式与相关规定
（一）认购方式
本基金认购采取份额认购的方式。
（二）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由投资者承担，不高于 0.8%，认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认购份额 认购费率

50 万份以下 0.8%

50 万份以上（含 50 万份）－100 万份以下 0.5%

100 万份以上（含 100 万份） 按笔收取，每笔 1000 元

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时按照上表所示费率收取认购
费用。 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时可参照上
述费率结构收取一定的佣金。 认购费用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结算等
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资产。

（三）认购费用计算公式和收取方式
1、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投资者，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认购费用和认购金额的

计算公式为：
认购费用＝认购价格×认购份额×认购费率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认购费率）
利息折算的份额＝利息 / 认购价格
认购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投资者认购确认时收取， 投资者需以现金方式交纳

认购费用。
例一：某投资者到本公司直销网点认购 800,000 份基金份额，则需准备的资金

金额计算如下：
认购费用＝1.00×800,000×0.5%＝4,000 元
认购金额＝1.00×800,000×（1＋0.50%）＝804,000 元
即投资者需准备 804,000 元资金，方可认购到 800,000 份本基金基金份额。

2、进行网上现金认购的投资者，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认购佣金和认购金额的
计算公式为：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佣金比率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佣金比率）
认购佣金由发售代理机构在投资者认购确认时收取， 投资者需以现金方式交

纳认购佣金。
例二：某投资者到某发售代理机构网点认购 1,000 份本基金，假设该发售代理

机构确认的佣金比率为 0.8%，则需准备的资金金额计算如下：
认购佣金＝1.00×1,000×0.8%＝8 元
认购金额＝1.00×1,000×（1＋0.8%）＝1,008 元
即投资者需准备 1,008 元资金，方可认购到 1,000 份本基金基金份额。
3、进行网下股票认购的投资者，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请，认购份额和认购佣

金的计算公式为：
认购份额＝∑（第 i 只股票在 T 日的均价×有效认购数量）/1.00
T 日为基金发售期的最后一日。
（“第 i 只股票在 T 日的均价”和“有效认购数量”由基金管理人确认，具体规定

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
认购佣金由销售机构在投资者认购确认时收取，在销售机构允许的条件下，投

资者可选择以现金或基金份额的方式支付认购佣金。
如投资者选择以现金方式支付认购佣金，则其需支付的认购佣金如下：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佣金比率
如投资者选择以基金份额支付佣金， 则其需支付的认购佣金和可得到的基金

份额如下：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 /（1+ 佣金比率）×佣金比率
净认购份额＝认购份额 - 认购佣金 /1.00
以基金份额方式支付的认购佣金的计算保留到整数位，小数部分舍去，舍去部

分所代表的资产归基金财产所有。
例三： 某投资者持有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指数成份股中股票 A 和股票 B 各

10,000 股和 20,000 股，至某发售代理机构网点认购本基金，选择以现金支付认购佣
金。 假设 T 日股票 A 和股票 B 的均价分别 12.50 元和 6.50 元， 基金管理人确认的
有效认购数量为 10,000 股股票 A 和 20,000 股股票 B， 发售代理机构确认的佣金比
例为 0.8%，则其可得到的基金份额和需支付的认购佣金如下：

认购份额＝（10,000×12.50）/1.00＋（20,000×6.50）/1.00＝255,000 份
认购佣金＝1.00×255,000×0.8%＝2,040 元
即投资者可认购到 255,000 份本基金基金份额， 并需另行支付 2,040 元的认购

佣金。
例四：续例三，假设该投资者选择以基金份额的方式交纳认购佣金，则投资者

最终可得的净认购份额为：
认购佣金＝1.00×255,000/（1+0.8%）×0.8%＝2,024 元
净认购份额＝255,000-2,024/1.00＝252,976 份。
（四）认购限制
投资者进行网上现金认购，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需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最

高不得超过 99,999,000 份。 投资者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
购份额须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 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
笔认购份额须在 5 万份以上（含 5 万份）。 投资者进行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
数申报， 用以认购的股票必须是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指数成份股和已公告的备
选成份股。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部分须为 100 股
的整数倍。

在募集期内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认购不设上限。
（五）募集期利息与募集股票权益的处理方式
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

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其中利息以基金管理人的记录为准。 网上
现金认购和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登记结算机构
清算交收后至划入基金托管专户前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财产。 投资者的认购股票
在股票认购日至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的权益归投资者所有。

三、投资者开户
投资人认购本基金时需具有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

户或基金账户。
（一）如投资人需新开立证券账户，则应注意：
1、基金账户只能进行基金的现金认购和二级市场交易，如投资者需要使用中

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指数成份股或备选成分股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参与
网下股票认购或基金的申购、赎回，则应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如投资者
需要使用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指数成份股或备选成分股中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股票参与网下股票认购，则还应开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

2、 开户当日无法办理指定交易， 建议投资人在进行认购前至少 2 个工作日办
理开户手续。

（二）如投资人己开立证券账户，则应注意：
1、 如投资人未办理指定交易或指定交易在不办理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券公

司，需要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在可办理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券公司。
2、当日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的投资人当日无法进行认购，建议投资人

在进行认购的 1 个工作日前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手续。
3、使用专用席位的机构投资者无需办理指定交易。
（三）账户使用注意事项
已购买过由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注册登记机构的基金的投资者， 其拥

有的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不能用于认购本基金。
四、网上现金认购的程序
1、业务办理时间：2020 年 4 月 15 日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周六、周日和法定节

假日不受理）9：30-11：30 和 13：00-15：00。
2、认购限额：
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 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需为 1,000 份或其整数

倍,最高不得超过 99,999,000 份。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认购份额不设
上限。

3．认购手续：投资人直接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认购。
（1）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
（2）在认购前向资金账户中存入足够的认购资金。
（3）投资者可通过填写认购委托单、电话委托、磁卡委托、网上委托等方式申报

认购委托，可多次申报，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五、网下现金认购的程序
（一）直销机构
1、业务办理时间：2020 年 3 月 25 日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 （周六、周日和法定节

假日不受理），9：30-17：00。
2、认购限额：
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 投资者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认购

的，每笔认购份额须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
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在 5 万份以上（含 5 万份）。 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
请，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3、投资者须先开立上海 A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然后向本公司直
销网点提供下列资料办理基金的认购手续：

（1）个人投资者提供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2）机构投资者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副本原件，事

业法人、 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提供给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原
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业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以及基金业
务授权委托书；

（3）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卡或上海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卡（原件和复印件）；
（4）个人投资者签署《基金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
（5）投资者填写认购委托单，机构投资者还须加盖预留印鉴；
（6）盖银行受理章的汇款凭证回单原件及复印件。
4、在认购当日 16：30 之前，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本公司指定的任一直销专户：
（1）中国银行账户：
户名：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
账号：778350006680
（2）中国工商银行账户：
户名：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东城支行营业室
账号：0200080729027303686
（3）兴业银行账户：
户 名：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账 号：326660100100558565
投资者汇款时所填写的票据在汇款用途中必须注明购买的基金名称和基金代

码。
5、注意事项：
（1）投资者在认购时不能使用嘉实基金管理公司基金账户，而需使用上海证券

交易所 A 股账户卡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卡。
（2）若个人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在认购申请当日 16：30 之前未到达本公司指定的

直销资金专户，则当日提交的申请顺延受理。 申请受理日期（即有效申请日）以资金
实际到账日为准。

（3）投资者若未按上述规定划付款项，造成认购无效的，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及直销网点清算账户的开户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发售代理机构
1．认购时间：2020 年 3 月 25 日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不受

理）9：30� 至 16：30。
2．认购限额：
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 投资者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认购

的，每笔认购份额须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
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在 5 万份以上（含 5 万份）。 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请,
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3．认购手续：投资者直接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认购。
（1）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
（2）在认购前向资金账户中存入足够的认购资金。
（3）投资人填写认购委托单，同时填写委托该发售代理机构代为办理网上现金

认购的委托申请书。 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六、网下股票认购的程序
（一）直销机构
1、 业务办理时间：2020 年 3 月 25 日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9：30-11：30 和 13：

00-15：00（周六、周日及节假日不受理），具体时间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2、认购限额：
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用以认购的股票必须是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指数成份

股和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 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
部分须为 100 股的整数倍。 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请， 累计申报股数不设上
限。

3、认购手续：
（1）如投资者以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指数成份股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

票认购本基金，需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 使
用专用席位的机构投资人则无需办理指定交易。

（2）如投资者以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指数成份股中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
票认购本基金，需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基金账户，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

（3） 在 A� 股账户中具备足够的符合要求的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指数成份股
和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

（4）投资者填写认购委托单。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股票即被冻结。如登记机构办
理冻结业务时，投资者可用股票余额不足，则投资者的该笔股票认购申请无效，不
影响该证券账户其他股票换购本基金份额。

4、特别提示：投资者应根据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进行股票认购，并
及时履行因股票认购导致的股份减持所涉及的信息披露等义务。

（二）发售代理机构
1． 认购时间 ：2020 年 3 月 25 日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9：30-11：30 和 13：

00-15：00，具体业务办理时间由发售代理机构确定。
2.� 认购限额：
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用以认购的股票必须是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指数成份

股和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 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
部分须为 100 股的整数倍。 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请， 累计申报股数不设上
限。

七、清算与交割
1、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应当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

人不得动用；募集的股票由登记结算机构予以冻结，于基金募集期结束后过户至预

先开立的专门账户。 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
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其中利息以基金管理人的记录为准。 网
上现金认购和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登记结算机
构清算交收后至划入基金托管专户前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财产。 投资者的认购股
票在股票认购日至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的权益归投资者所
有。

3、本基金权益登记由登记结算机构在基金募集结束后完成过户登记。
八、基金资产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生效
1、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3� 个月内，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 2 亿

份，基金募集金额（含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市值）不少于 2� 亿元人民币且基
金认购人数不少于 200� 人的条件下， 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
决定停止基金发售，并在 10� 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2、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
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效。 基金管
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

3、如果募集期限届满，未满足募集生效条件，则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应
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 30� 日
内返还投资者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对于基金募集期间网
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发售代理机构应予以解冻。 如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
人、基金托管人及销售机构不得请求报酬。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销售机构为
基金募集支付之一切费用应由各方各自承担。

九、本次募集有关当事人或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27 楼

09-14 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8 号华润大厦 8 层
法定代表人：经雷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电话：（010）65215588
传真：（010）65185678
联系人：胡勇钦
客服电话：400-600-8800（免长途话费）、（010）85712266
网站：www.jsfund.cn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成立时间：1983 年 10 月 31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玖佰肆拾叁亿捌仟柒佰柒拾玖万壹仟贰佰肆拾壹元整
法定代表人：刘连舸
传真：（010）66594942
中国银行客服电话：95566
托管部门信息披露联系人：许俊
（三）销售机构
1、发售协调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 号
法人代表：王常青
电话：（010）65183880
传真：（010）65182261
联系人：权唐
客服电话：400-8888-108
网址：http://www.csc108.com
2、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本基金的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为具有基金代销资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

单位（具体名单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本基金管理人将不就此事项进行
公告。

3、网下现金发售和网下股票发售直销机构
名称：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27 楼

09-14 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8 号华润大厦 8 层
法定代表人：经雷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电话：（010）65215588
传真：（010）65185678
联系人：胡勇钦
网站：www.jsfund.cn
（1）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南大街 7 号北京万豪中心 D 座 12 层

电话 （010）65215588 传真 （010）65215577

联系人 黄娜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27 楼 09-14 单元

电话 （021）38789658 传真 （021）68880023

联系人 邵琦

（3）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177 号中海国际中心 A 座 2 单元 21 层 04-05 单元

电话 （028）86202100 传真 （028）86202100

联系人 王启明

（4）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16 层

电话 0755-84362200 传真 （0755）25870663

联系人 陈寒梦

（5）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办公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 6 号华润大厦 3101 室

电话 （0532）66777997 传真 （0532）66777676

联系人 胡洪峰

（6）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钱江路 1366 号万象城 2 幢 1001A 室

电话 （0571）88061392 传真 （0571）88021391

联系人 王振

（7）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37 号信合广场 801A 单元

电话 （0591）88013670 传真 （0591）88013670

联系人 吴志锋

（8）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 南京市白下区中山东路 288 号新世纪广场 A 座 4202 室

电话 （025）66671118 传真 （025）66671100

联系人 徐莉莉

（9）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裙楼 103、203 单元

电话 （020）62305005 传真 （020）62305005

联系人 周炜

4、网下现金发售和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以下排序不分先后）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代销机构信息

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 2 号 618
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 26 号广发证券大厦
法人代表：孙树明
电话：（020）66338888
传真：（020）87555305
联系人：陈姗姗
客服电话：95575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http://www.gf.com.cn

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768 号
法人代表：杨德红
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0666
联系人：芮敏祺
客服电话：4008888666
网址：http://www.gtja.com

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法人代表：霍达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3636
联系人：林生迎
客服电话：4008888111、95565
网址：http://www.cmschina.com

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2-6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2-6

层
法人代表：陈共炎
电话：010-83574507
传真：010-83574807
联系人：辛国政
客服电话：400-8888-888
网址：http://www.chinastock.com.cn

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 号
法人代表：王常青
电话：（010）65183880
传真：（010）65182261
联系人：权唐
客服电话：400-8888-108
网址：http://www.csc108.com

5、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发售本基
金。 如本次募集期间，新增代销机构或营业网点，将另行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四）登记结算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 号
法定代表人：周明
电话： 010� -59378856
传真： 010� -59378907
联系人：崔巍
（五）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住所、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256 号华夏银行大厦 14 楼
联系电话：（021）5115� 0298
传真：（021）5115� 0398
负责人：廖海
联系人：范佳斐
经办律师：刘佳、范佳斐
（六）审计基金资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01-12 室
法定代表人：毛鞍宁
电话：（010）58152145
传真：（010）85188298
联 系 人：王珊珊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珊珊、贺耀
十、网下股票认购清单
本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名单如下表所示，但是募集期结束前已公告的

将被调出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指数的成份股不得用于认购本基金。 基金管理人
可根据网下股票认购日前 3 个月个股的交易量、价格波动及其他异常情况，决定是
否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 并在网下股票认购日前至少 3 个工作日公告限制认
购规模的个股名单。 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认购申报数量异常、
流通受限或存在其他异常情况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部分或全部拒绝该
股票的认购申报。
证券代码 股票名称 证券代码 股票名称

000403 双林生物 300558 贝达药业

000513 丽珠集团 300573 兴齐眼药

000538 云南白药 300595 欧普康视

000661 长春高新 300601 康泰生物

000739 普洛药业 300630 普利制药

000756 新华制药 300639 凯普生物

000915 山大华特 300642 透景生命

000950 重药控股 300653 正海生物

000963 华东医药 300685 艾德生物

002001 新和成 300702 天宇股份

002007 华兰生物 300723 一品红

002019 亿帆医药 300725 药石科技

002020 京新药业 300753 爱朋医疗

002038 双鹭药业 300759 康龙化成

002044 美年健康 300760 迈瑞医疗

002099 海翔药业 600062 华润双鹤

002107 沃华医药 600079 人福医药

002262 恩华药业 600161 天坛生物

002332 仙琚制药 600196 复星医药

002382 蓝帆医疗 600252 中恒集团

002462 嘉事堂 600267 海正药业

002626 金达威 600276 恒瑞医药

002653 海思科 600285 羚锐制药

002675 东诚药业 600299 安迪苏

002688 金河生物 600329 中新药业

002727 一心堂 600380 健康元

002755 奥赛康 600422 昆药集团

002773 康弘药业 600436 片仔癀

002821 凯莱英 600479 千金药业

002901 大博医疗 600511 国药股份

002950 奥美医疗 600521 华海药业

300003 乐普医疗 600557 康缘药业

300009 安科生物 600566 济川药业

300015 爱尔眼科 600750 江中药业

300016 北陆药业 600763 通策医疗

300119 瑞普生物 600993 马应龙

300122 智飞生物 601607 上海医药

300206 理邦仪器 603108 润达医疗

300253 卫宁健康 603233 大参林

300255 常山药业 603259 药明康德

300298 三诺生物 603367 辰欣药业

300347 泰格医药 603368 柳药股份

300357 我武生物 603520 司太立

300396 迪瑞医疗 603538 美诺华

300401 花园生物 603658 安图生物

300406 九强生物 603707 健友股份

300463 迈克生物 603858 步长制药

300482 万孚生物 603882 金域医学

300497 富祥股份 603883 老百姓

300529 健帆生物 603987 康德莱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0 日

关于嘉实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的公告
（2020 年第 3 号）

公告送出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货币

基金主代码 07000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5 年 3 月 1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嘉实
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招募
说明书》等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
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2020 年 3 月 20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2020 年 2 月 20 日
至 2020 年 3 月 19 日止

2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日收益逐日累加)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收
益分配前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当日基金收益+前一工
作日未分配收益）/当日基金份额总额 （按截位法保留
到分 ，因去尾形成的余额进行再次分配 ，直到分完为
止。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20 年 3 月 23 日

收益支付对象 2020 年 3 月 20 日在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
费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拥有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直接计入

其基金账户，2020 年 3 月 23 日起可通过相应的销售机构及其网点进行查询及赎
回。

（2）2020 年 3 月 20 日， 投资者申购或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的分
配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本基金份额享有当日的分配权益。

（3）通常情况下，本基金的收益支付方式为按日支付，对于目前暂不支持按日
支付的销售机构，仍保留每月 20 日集中支付的方式。 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
下一工作日。

（4）咨询办法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网址：www.jsfund.cn。
代销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在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公示，敬请投

资者留意。

嘉实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嘉实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全文和
招募说明书全文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jsfund.cn] 和中国证监会
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
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008800（免长途话费）、(010)85712266）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
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0 日


